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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學生宿舍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宿舍之管理與輔導及跨性別學生住宿需求，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與住宿 

          輔導組（以下簡稱生輔組）負責，夜間由宿舍輔導員與服務幹部協助之；例假日由 

          守衛室、值勤教官及值星宿舍幹部協助之。  

    相關幹部職掌依本校學生宿舍幹部服務會設置辦法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生輔組得依學生身心狀況、健康情形、系別年級及特殊狀況等因素安排寢室。 

          寢室經安排編定後，除有重大原因，且經生輔組核准者外，不得私自更換寢室。 

第  四  條    本校住宿生應接受生輔組之輔導，凡有關宿舍事項，應先向生輔組申請。 

第  五  條    進住宿舍時，應憑學生宿舍寢室鑰匙領取單與住宿費(含住宿保證金新臺幣一 

          千元)繳費收據至管理員室並領取鑰匙。 

    搬離宿舍時，由宿舍輔導員或管理員依據「學生宿舍寢室設備暨環境檢查表」 

檢查寢室設備(含物品歸還、寢室清潔及設施檢查)，如有人為損壞情事或設備短缺 

，住宿生應自行負擔該設備維修或更新費用，該費用由宿舍住宿保證金扣除，不足 

之金額，應於維修完成後一個月內補齊。 

              鑰匙繳回時間與地點，由各宿舍公告之。住宿生未能於退宿時繳回寢室鑰匙者 

          ，各宿舍輔導員應請總務處更換門鎖並換發鑰匙，所需費用自該生住宿保證金扣抵 

          ，以保障該寢室後續住宿生安全。辦妥退宿手續後，退還住宿保證金。 

第  六  條    宿舍冷氣卡片之發放與繳回由各宿舍公告之；如有損壞或遺失，應依市價償。 

第  七  條    本校住宿生對於寢室及宿舍設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亦負有維護宿舍及 

          週邊公共區域環境整潔之義務。 

第  八  條    寢室內外之公用設備（如門窗、玻璃、電燈等）與及提供之寢俱（如書桌、椅 

          、衣櫃、床組等），應由同寢室住宿生共同保管(遇有颱風尤須注意預先妥為處理) 

          ，除確因不可抗拒原因之損壞，得報請總務處修繕外，其他因人為使用不當而致損 

          壞者，應由行為人負責賠償，行為人不明時，則由同寢室住宿生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  九  條    住宿生於入住時，應清點個人之寢具或設備，如有短少或損壞時，應填寫「學 

          生宿舍修繕申請單」，通知生輔組辦理。 

第  十  條    生輔組於每學期結束後，應會同總務處依「宿舍寢室設備環境檢查表」之表列 

          項目進行總體檢查，並作必要之修繕。 

 

 



 

 

第 十一 條    本校住宿生應遵守宿舍用電、消防防震等安全規定，並參加宿舍防震與防災演 

          習，以確保住宿安全。 

第 十二 條    住宿生不得私接電源，如裝有插座者，僅限於使用電腦設備、收錄音機、檯燈 

          、吹風機及小型電扇，其餘電器概不使用，如有違犯，其所有電器暫予保管，並限 

          期帶回；未帶回者，以廢棄物處理。另配合校園夜間燈火管制，每日晚上十一時後 

          須關閉寢室大燈。 

第 十三 條    宿舍夜間點名時間為星期一~星期四晚上十時至十時三十分(如遇例假日，假           

          前一日及當天不點名），外宿或逾時者皆應依規定請假。  

    未依規定參與點名或請假者，由生輔組通知家長、導師及系教官，請求協助輔 

導。 

第 十四 條    學生宿舍以本校學生住宿為主，另為照顧特殊身分及經濟困難之學生，得依宿 

          舍空間考量全盤狀況，調整部分床位供該類學生申請。  

    申請住宿一律線上申請，宿舍分配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身心障礙生。  

              二、境外學生。  

              三、有特殊困難之學生並經學務長核可者。   

              四、經考核評量服務績優之學生宿舍服務會幹部。  

              五、與父母戶籍地同設於金門、馬祖、澎湖、蘭嶼、綠島等離島地區。  

              六、一般學生。  

第 十五 條    學生申請退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核准住校之學生，除下列情形者外，中途不得申請退宿退費：  

           （一）患有傳染病或精神病者(附診斷證明書)。 

           （二）休學、轉學、退學或修業完成(二月)畢業者。 

           （三）有特殊原因並經校長核准者。  

        二、因私人因素申請退宿，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家長同意後送生輔組辦理 

            退宿，如該床位有遞補人選者，得依實際住宿日期辦理退費；該床位無遞 

            補人選時則不予退費。 

第 十六 條    為維護住宿生及其他學生之權益，申請住宿以一學年為主（即上、下兩個學期 

          ，住宿費採學期收費，不含寒、暑假）；期間退宿者，住宿費不予退費。但符合條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七 條    退宿退費之計算，以學生完成退宿申請作業並實際搬離宿舍日期為準，因故遭 

          學校勒令退宿之學生，比照本標準辦理退費。依本校行事曆日程，計算標準如下： 

    一、當學期註冊前退宿者，全額退費。  

              二、當學期註冊後至上課前退宿者，及當學期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退宿者 

                  ，當學期住宿費退還三分之二，寢室冷氣插卡計費。 

          三、當學期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而退宿者，當學期住宿費退還 

              三分之一，寢室冷氣插卡計費。 

              四、當學期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而退宿者，當學期住宿費不退還，寢室冷氣 

                  插卡計費。 

第 十八 條    本校住宿生辦理退宿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至生輔組填寫學生宿舍退宿申請單→生輔組完成退宿註記→持退宿申請單 

                  存根聯至管理員室退還鑰匙。  

              二、辦理退宿時，如有毀損公物之情事者，生輔組俟其賠償後，始得准予退宿 

                  。 

 



 

 

第 十九 條    本校住宿生完成退宿手續後，應於二日內遷離宿舍，如有特殊情形，應經生輔 

          組同意後始得延長。未依規定搬離者，生輔組得勒令其離舍或會同本校守衛人員強 

          制執行。 

第 二十 條    畢業生於完成退宿手續後，如因特殊情形未能於規定時間搬離者，應依寒暑假 

          期住宿規定辦理住宿。 

第二十一條    本校住宿生遷離宿舍前，應將寢室打掃乾淨，並經生輔組或服務會幹部檢查通 

      過後始得遷離。違反者，依學生宿舍住宿保證金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辦理。                

第二十二條    寒暑假期間之校內學生宿舍收費規定如下：  

           ㄧ、以天計費，以寒、暑假住宿公告為主。 

               二、欲申請寒、暑假期間住宿之學生，依寒暑假住宿公告填寫線上表單申請 

                   ，並於收到繳費通知信(E-mail)時，逕向總務處財物管理組繳費。 

第二十三條    未申請寒暑假期間住宿之住宿生，得依公告將物品裝箱，置放於生輔組指定之 

          場所；留置之物品，學校不負保管責任並嚴禁放置貴重或危險物品。 

第二十四條    寒暑假期間不使用之寢室一律關閉，除經指定檢查、清潔或修繕者外，任何住 

          宿生均不得擅自開啟，違反者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如有公物損壞，應照價賠償。             

第二十五條    為維護住宿生活之品質，住宿生應遵守下列規則，並依據本校宿舍公約及違規 

          處理要點辦理。  

               一、寢室內外應保持整潔，私人物品或鞋子勿放置公共區域或走廊，並將衣 

                   物晾曬於指定地點。  

               二、宿舍區應保持寧靜，避免影響他人自修或睡眠。  

               三、嚴禁將果皮菜渣倒置洗手台或飲水機，並應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四、宿舍區內禁止噴漆、塗抹顏料或私自架設網路線等破壞宿舍整潔之行為。 

               五、禁止僅著內衣褲或赤膊，進入交誼廳、閱覽室或公共走廊。 

               六、未經生輔組核准，不得自行將宿舍區公物咨意搬離或攜出。  

               七、宿舍區禁止私接電源，且不得使用或加裝規定以外之電器。 

               八、應遵守宿舍夜間點名及宿舍門禁規定，管制時間內，未經申請不得私自 

                   離開宿舍；每學年點名未到或不假外宿，以五次為限。   

               九、未經核准禁止自行遷移或互調寢室。 

               十、宿舍區不可飼養寵物。  

               十一、宿舍區嚴禁吸煙或飲酒。 

               十二、宿舍區嚴禁焚燒字紙、物品或炊煮食物。  

               十三、未經核准勿私自更換門鎖且不可蓄意毀損公物。 

               十四、不得妨礙宿舍服務會幹部執行公務。  

               十五、未經申請許可不得擅留非住生住宿。  

               十六、配合校園夜間燈火管制，每日晚上十一時後須關閉寢室大燈。  

               十七、宿舍區嚴禁賭博、打麻將、酗酒鬧事、鬥毆等行為。  

               凡違反上列各款規定，將依據本校學生宿舍公約及違規處理要點辦理，經勸 

           導仍未改善，或因情節嚴重者，逕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懲處，並取消下學年住宿 

           申請之資格。 

 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